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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电气总公司”）拟将其持有的上

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海电气”或“上市

公司”）785,298,555股A股股票无偿划转予上海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国投公司”，由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上海市国资委”）100%持股）。 

 电气总公司减持股份，上海国投公司增持股份，本次股份无偿划转不触

及要约收购。 

 本次股份无偿划转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电气总公司，实际控

制人仍为上海市国资委。 

一、本次股份无偿划转的基本情况 

公司收到电气总公司书面通知，为深入贯彻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

（2020—2022年）》、《上海市开展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的实施方案》

精神，遵照上海市委、市政府有关战略部署，电气总公司与上海国投公司于2021

年11月15日签署了《关于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向上海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无偿划转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之无偿划转协议》（以下简称“《国

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在协议生效后，电气总公司拟将持有的785,298,555

股上海电气A股股票（占上海电气总股本15,705,971,092股的5%）无偿划转予上

海国投公司（以下简称“本次股份无偿划转”）。 



二、本次股份无偿划转相关方基本情况 

（一）划出方基本情况 

名称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注册地址 四川中路 110 号 

法定代表人 冷伟青 

注册资本（万元） 993,036.6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322128733 

公司类型 全民所有制企业 

经营范围 

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限分支机构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限

分支机构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电力

工程项目总承包、设备总成套或分交，对外承包劳务，实业投资，

机电产品及相关行业的设备制造销售，为国内和出口项目提供有关

技术咨询及培训，市国资委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国

内贸易（除专项规定），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第一类

医疗器械生产（限分支机构经营）；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

医疗器械销售；医疗设备租赁；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软件

开发；机械设备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1998-05-28 至无固定期限 

主要股东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划入方基本情况 

名称 上海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镇宁路 9 号九尊大厦 7 楼 A 单元 

法定代表人 谢峰 

注册资本（万元） 1,000,000.0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529432935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国有资本经营与管理，股权投资，实业投资，社会经济

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经营期限 2010-03-31 至无固定期限 

主要股东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三、《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股份无偿划转方案 

双方同意，划出方按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划入方无偿划转其合法持有

的785,298,555股上海电气A股股票（占上海电气总股本的5%，以下简称为“划转

标的”），划入方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与条件自划出方受让划转标的。 



双方同意，本次股份划转为无偿划转，划入方无需向划出方支付任何对价。 

（二）职工安置 

双方确认，本次无偿划转仅涉及上海电气部分股份划转，不涉及职工安置问

题。本协议签署之日前已与上海电气建立劳动关系的员工不会因本次无偿划转而

改变劳动关系。 

（三）本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已由双方盖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署； 

本次无偿划转取得上海市国资委的批准。 

四、本次股份无偿划转前后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一）电气总公司 

本次股份无偿划转前，截至2021年11月12日，电气总公司持有上海电气A股

8,227,400,468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52.38%；其直接持有上海电气H股280,708,000

股，并通过全资子公司电气香港持有上海电气H股32,934,000股，合计持有上海电

气H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00%；电气总公司合计持有上海电气54.38%股份。 

本次股份无偿划转后，电气总公司持有上海电气A股7,442,101,913股，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47.38%；其直接持有上海电气H股280,708,000股，并通过全资子公

司电气香港持有上海电气H股32,934,000股，合计持有上海电气H股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2.00%；电气总公司合计持有上海电气49.38%股份。由于电气总公司已发行

的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和上海

电气（集团）总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处于换股期，

可能发生债券持有人换股导致电气总公司对公司持股变动。 

（二）上海国投公司 

本次股份无偿划转前，上海国投公司未持有上海电气股票；本次股份无偿划

转后，上海国投公司持有上海电气A股785,298,555股，持股数量占总股本比例为

5.00%。 



具体变化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无偿划转前 

（截至 2021 年 11 月 12 日） 
无偿划转后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电气总公司 8,541,042,468 54.38 7,755,743,913 49.38 

其中：A 股 8,227,400,468 52.38 7,442,101,913 47.38 

其中：H 股 313,642,000 2.00 313,642,000 2.00 

上海国投公司 - - 785,298,555 5.00 

注：上述本次股份无偿划转前的电气总公司持股情况为截至2021年11月12日

的持股情况。由于电气总公司已发行的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

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和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可交

换公司债券（第一期）处于换股期，可能发生债券持有人换股导致电气总公司对

公司持股变动。 

五、本次股份无偿划转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份无偿划转的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电气总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上海市国资委。 

六、本次股份无偿划转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股份无偿划转事项尚需取得上海市国资委的批准。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

股份无偿划转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章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15 日 


